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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 

規劃及保育小組 

工作進展報告 

 

目的 

 本文件旨在向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（下稱「委員

會」）報告規劃及保育小組(下稱「小組」)的工作進展。 

工作進展報告 

2 .  自上次會議後，小組於 2 0 1 4 年 1 2 月 1 7 日舉行了實

地考察大嶼山具保育價值的地點；以及於本年 3 月 1 8 日舉

行了小組第 3 次會議。  

大嶼山考察  

3 .  因應小組 2 0 1 4 年 1 1 月 1 4 日會議的提議，本小組及

其他小組之委員／增選委員於 2 0 1 4 年 1 2 月 1 7 日實地考察

大嶼山具保育價值的地點。當天共有 1 2 位非官方委員／委

員之代表／增選委員及官方委員參加。並由發展局、規劃

署、古物古蹟辦事處、漁農自然護理署及離島民政事務處

同事沿途就各考察地點的特點作介紹。  

4 .  考察團視察的地點包括：  

a .  鹿湖／羗山禪林區；  

b .  水口生態／康樂活動區；  

c .  梅窩歷史文物區；  

d .  貝澳生態／保育／康樂區；  

e .  東涌歷史文化保育區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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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 次會議  

5 .  小組於本年 3 月 1 8 日舉行的第 3 次會議討論了以下

事項 :  

5 . 1  大嶼山綜合經濟發展策略及大嶼山主要發展上商業用

地的初步市場定位研究（研究）  

a .  規劃署本年 2 月開展了為期 6 個月的研究。規劃

署及負責該研究的顧問團隊就研究作出簡介。重

點如下：  

研究的主要目的及工作：  
˙  充分發揮大嶼山的發展潛力及避免在大嶼山

各主要商業發展 ( 包括欣澳填海及小蠔灣填

海，東涌新市鎮擴展及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

上蓋發展 )的角色及功能出現重疊；  
˙  分析大嶼山的主要發展在全港及區域層面上

的位置優勢及商業潛力，並估算大嶼山商業

用地的需求；  
˙  擬備大嶼山綜合經濟發展策略；  
˙  為大嶼山的四個主要商業發展進行初步市場

定位研究，確定目標市場及顧客，並建議個

別商業用地的用途組合及發展規模；以及  
˙  為委員會及各主要發展的研究提供重要參考。  

 初步分析：  
˙  顧問團隊亦就大嶼山的經濟概況、大嶼山對

珠三角地區區域和本地經濟發展重要性及大

嶼山有發展潛力的產業（包括會議及展覽、

旅遊和零售、酒店及現代物流業）作出初步

分析，供各小組委員參考及討論。  

b .  經討論後，小組備悉研究的初步分析，綜合各委

員的意見如下：  

˙  認為研究應考慮未來商業發展的供應／需求

關係（需求主導、供應主導）和發展策略應

分為短／中／長期；  
˙  應顧及交通配套設施、各商業用途的協調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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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嶼山的承載力、各產業運作模式的變化

（如電子商貿對物流業的影響）和國家的最

新政策（包括十三五規劃）；  
˙  應探討其他產業的發展（如醫療、航空和科

技等產業）、就業與專業訓練的配合、宗教

旅遊及其所帶動的相關行業的潛力和吸納高

端旅客；  
˙  應參考 2 0 0 7 年經修訂的大嶼山發展概念計

劃的四大主題概念建議；以及  
˙  强調須與各持份者商討。  

c .  規劃署回應時指出研究會充分考慮委員的意見，

顧問團隊在研究過程中將深化各項因素所帶來的

機遇與挑戰，並適時向委員會匯報研究成果。研

究會聚焦於經濟發展，另發展局會就「大嶼山的

康樂與旅遊發展策略」開展專題研究。研究的結

果將會作為將來擬訂整體空間發展和保育策略的

重要參考資料。  

5 . 2  大嶼山保育、康樂及綠色旅遊的初步構想  

a .  因應小組已接納有關保育的指導原則（包括加強

自然及文化資源的保育、善用具保育價值地點的

潛力和兼顧發展與保育等），及過往委員和公眾

提交的發展建議，規劃署向小組建議了以下有關

保育、康樂及綠色旅遊的初步構想：  

˙  西北大嶼－歷史文化自然之旅﹕以地方特色

將西北大嶼分為四個包含保育和綠色旅遊的

地區  (大澳、深屈、沙螺灣和䃟石灣、東涌

西 ) 。透過「點、線、面」的方法及適度增

加遊人設施，將具備文化歷史與自然保育價

值的景點連繫起來；  

˙  鹿湖羗山－禪林保育區：加強有文物價值地

點的串連，把鹿湖羗山發展成一個宗教保育

區，彰顯五大禪林的文物價值；以及  

˙  大嶼南岸－生態保育、康樂及綠色旅遊帶：

主要將大嶼南岸由貝澳至狗嶺涌各康樂及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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遊點串連起來，以加强該區的生態保育與自

然教育，同時建議增設自然教育、水上活

動、觀星、水療渡假營、營地及生態旅舍等

設施。  

b .  上述建議只屬初步構思，旨在引發各委員進一步

的討論及意見，尚未進行技術及可行性研究。需

繼續探討的事宜包括詳細建議、交通及基礎設施

的配套、個別地點的可達性、對環境及社區的影

響，以及落實安排等。  

c .  小組經討論後，綜合各委員的意見如下：  

˙  整體而言，委員支持初步構想；  
˙  委員關注的事項包括於嶼南道增加單車徑的

可行性及合適的交通模式（步行、乘車、乘

船）、交通系統的承載力、替代交通運輸模

式的發展（如水路交通）、配套設施的提供

（如停車位、避車位、避雨亭、廁所等）、

擬議索罟群島的水療中心和海岸公園有否衝

突及平衡宗教發展／保育的需求；  
˙  貝澳可打造成為嶼南的門廊作環島遊；  
˙  因應梅窩的歷史文化特徵，可考慮加入可行

的項目；以及  
˙  强調須與各持份者如禪林保育區內的寺廟主

持人及地區人士商討，以了解他們的需要。  

d .  規劃署代表表示關於交通的安排，小組會與交通

及運輸小組保持聯繫，吸納及融合該小組合適的

建議於上述的初步構想項目。對於嶼南道增加單

車徑的可行性，土木工程拓展署（拓展署）代表

表示有計劃將增加單車徑的議题納入在研究長沙

與索罟群島的水療度假村發展時考慮。  

e .  上述的構想符合小組於 2 0 1 4 年 1 1 月 1 4 日同意

的大嶼山整體規劃之願景，即「平衡發展和保育

的需要，以推動大嶼山的策略性增長及可持續發

展」。小組建議由發展局負責的「大嶼山的康樂

與旅遊發展策略研究」及拓展署負責的「由昂坪

延伸至大澳的纜車系統及長沙與索罟群島的水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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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假村發展的初步可行性研究」跟進初步構想的

可行性及落實安排，並建議初步構想納入大嶼山

初步土地利用概念。此外，小組亦同意初步構想

可成為大嶼山整體空間發展和保育策略的元素。  

未來工作  

6 .  小組的工作會繼續按已同意的初步工作計劃推進，並

會經常檢討工作情況及配合與融會經濟及社會發展和交通

及運輸各小組的建議，按委員會的建議和實際工作進度作

適當的調整。下一步主要工作為擬訂大嶼山的初步土地利

用概念。  

總結  

7 .  請委員會備悉小組的工作進度及提供意見。  

 

 

 

規劃署 

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 

規劃及保育小組秘書處 

2 0 1 5 年 3 月  


